
素质教育学分申报分级审核管理办法 

一、总则 

素质教育学分是我校素质教育改革，落实素质教育项目体系的重要创新。素

质教育学分申报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为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素质教育项目活动，规范电子工程系学生素质学分申报工作，根

据学校《学生素质教育学分实施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二、实施对象 

电子工程系 2012 级以后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全体本专科学生。 

三、总体思想 

电子工程系素质教育学分实施班级、年级、系级两个层面审核。班级层面由

各班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组成班级审核小组；年级层面由各年级素质教师担

任年级审核小组组长；团委书记担任系级总审核。 

四、审批流程 

1、个人申请。2012 级学生参照《2012 级素质教育项目学分申请一览表》，

对上一年度所获得的素质学分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括素质教育系统中参加的素

质教育项目所获得的分数、社会实践、英语日语领读员、活动组织、学生干部、

校际交流和技能认证等。学生本人需填写《素质教育学分审批表》，并按要求提

供相应的纸质版佐证材料，提交班级审核小组。 

2013 级以后的学生在原有素质教育系统中参加的素质教育项目所获得的分

数，由研发部门直接与新的学分申报系统对接，可直接换算成素质学分，不需要

学生申报。2013 级学生仅需要对社会实践、英语日语领读员、活动组织、学生干

部、校际交流和技能认证等社会工作将采取学生自主在素质学分申报系统中申报。

社会工作类项目，需要学生提供加盖部门公章认定的荣誉证书、聘书，工作证明、

资格认定、实践证明等材料，以电子版形式首先提交班级审核小组。 



2、班级初审。2012 级由班级审核小组对学生提出的申请进行初审，将汇总

结果《班级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确认无误后由组长签字，连同佐证材

料一并提交带班素质教师。 

2013 级以后班级审核小组要逐一审核材料的原件和电子版，确认无误后指

导其上传到素质教育学分申报系统。 

3、年级审核。2012 级结合本年级实际情况成立年级素质教育学分审核小组，

以年级为单位，对班级提交的初审材料进行复审，确认无误后由组长签字，连同

佐证材料一并提交团委书记。 

2013 级以后年级审核小组，务必逐一核对学生审核材料原件，确认无误后

在系统确定所申报的素质教育学分。 

4、系级审核。团委书记对 2012 级提交的初审材料进行复审，将汇总结果

《系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一份《素质教育学分审批表》确认无误后由

团委书记签字，加盖公章，提交校团委。佐证材料留系内备案。 

针对 2013 级以后年级要逐一查看审核结果，如出现问题，及时反馈给年级

审核小组组长。 

五、总体要求 

素质教育学分申报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现象。如发现学

生弄虚作假，取消申报资格并全系通报；如素质教师协助弄虚作假，直接上报系

党总支书记。 

以上办法自 2012 年 9 月 15 日起试行。 

 

                                        电子工程系 

                                        2012 年 9 月 15 日 

 

  



 


